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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先生：  
 

食物安全及環境生事務委員會  
研究簡化食物業發牌事宜小組委員會  

 
   
  本人謹代表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生事務委員會轄下的研

究簡化食物業發牌事宜小組委員會致函閣下，轉達小組委員會就如何

提高食肆發牌制度的效率提出的意見。  
 
  小組委員會曾與政府當局舉行多次會議，有關的代表來自

生福利及食物局、經濟及就業委員會轄下的方便營商小組，以及負責

審查及批核食物業牌照、酒牌和會址合格證明書申請的有關部門。  
 
  小組委員會察悉，當局近年雖已採取措施，縮短處理食物業

牌照的時間，但處理食肆及非食肆牌照申請的平均時間，仍分別需要

大約 164及 106個工作天。  
 
  為進一步縮短處理這類申請的時間，小組委員會委員認為政

府當局應考慮成立統一的發牌局，為簽發各類食物業牌照 (包括酒牌 )
提供一站式的服務。委員認為，統一的發牌局應包括食物環境生署、

屋宇署及消防處人員，而這些人員應在同一辦事處為牌照申請人提供

服務。這項安排可確保由一組專責的專業人員，審批牌照申請及有關

的符合規定證明書。此外，此項安排亦可使有關部門在處理這些申請，

以及申請人其後提出修改設計圖的要求時，有更佳的溝通和效率。  
 
  小組委員會亦促請政府當局採用第三者核證制度，在這制度

下，發牌當局可根據獲授權人士或專業人士簽發的樓宇安全、消防安

全、通風及生符合規定證明書而發出食物業牌照。根據擬議的核證

制度，發牌當局在簽發牌照前，無須檢查食物業處所是否符合規格，

亦無須到處所進行實地視察。發牌當局可在定期或突擊巡查食物業處

所時，查核處所是否符合規格，如有任何違規情況，有關的獲授權人

士或專業人士須負上責任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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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小組委員會要求閣下，在跟進經濟及就業委員會有關簡化食

物業發牌的建議時，考慮議員的意見，為業界提供更佳的營商環境。

小組委員會希望閣下積極考慮為實施上述建議增撥所需的額外資源。  
 
  敬希閣下的辦公室能告知小組委員會有關經濟及就業委員會

商議工作的最新進展，以及政府當局就此事作出的決定，謹此致謝。  
 
  按照小組委員會的指示，本人亦已把此函的副本送交有關政

策局，以考慮小組委員會所提建議的政策事項。生福利及食物局的

代表已答允統籌涉及食物業發牌的相關政策局的回應，在 2005年 5月或

6月提交小組委員會考慮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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